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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美国农业部《动物福利法》监管大中型动物如猴犬猫兔、海洋哺乳动物等的生产运输交易和使用等

诸多商贸过程及其用于医学实验或非医学测试。 该法规不管辖常用的实验室大鼠和小鼠，因而从动物类型上或从

条例细则上不能全覆盖也不适合生物医学研究机构的实验动物管理。 美国卫生署和 ＮＩＨ 的动物政策管辖全美生

物医学研究机构的脊椎类动物实验使用，被国际生物医学研究机构普遍借鉴采纳。 美国的这两套动物法规管理体

系，目的职能明显不同，既平行，又交叉和相互补充。 本文介绍其主要沿革，侧重生物医学研究机构的实验动物使

用与管理委员会组成和职能演变，期望对我国实验动物的使用和管理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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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联邦《动物福利法，Ａｎｉｍ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Ａｃｔ》由
农业部下属的动物植物卫生检疫局 （ Ａｎｉｍａｌ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ＰＨＩＳ ） 主 导 负

责［１－２］，管辖大中型动物的生产、饲养、运输、交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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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等商贸过程，管辖范围主要是大中型哺乳类动

物，但不包括常用的实验大鼠和小鼠，因而不适合

生物医学研究机构的大小鼠实验动物管理。 尽管

以《动物福利法》冠名，但除了法规条例的标题词条

外，蓝皮书全文 ２５６ 页内容中从未出现过一处“伦
理”词汇，只出了 ４ 次“福利”字词［１－３］。

美国 卫 生 署 及 国 立 卫 生 研 究 院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ＮＩＨ）主导全美生物医学研究机

构的脊椎类实验动物管理政策，其鲜明特征是覆盖

了实验室大鼠和小鼠，对大小鼠之外的其他大中型

实验动物完全与美国农业部《动物福利法》同步，但
在实施管理方面更加严格［１－３］。 这样，美国农业部、
卫生署和 ＮＩＨ 分别主导的两套联邦法规政策体系，
职能不同、却平行交叉，实现了对广义的“动物”和

狭义的“实验动物”包括“实验用动物” 管理的全

覆盖［１－４］。
本文介绍美国农业部《动物福利法》实验动物

政策的主要演变过程。

１　 早期演变－因盗窃贩卖动物立法

在 １９６６ 年以前，美国没有全国性的动物管理法

规，也没有形成标准化的实验动物繁殖、饲养、使用

和管理体系，主要体现在对实验动物的来源、质量、
动物饲养设施环境没有规范性要求［４－５］。 从事生物

医学研究的大学或研究院所等机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也
包括非医学机构如交通车辆安全碰撞试验等，研究

人员自行购买动物用于实验［５］。 那时美国的实验

动物概念，主要是“实验用动物”概念。 随着机构对

“实验用动物”需求的快速增加，动物供应商应运而

生，四处捕捉流浪犬猫，甚至偷窃家养犬猫，装进笼

子麻袋，运输贩售到各类医学或非医学机构进行试

验。 这些动物进入研究机构之后、到达实验终点之

前的实验期间，机构没有标准化的动物设施和饲养

条件，往往因陋就简，导致实验用动物异常。 但这

一时期，主要是动物商贩的盗窃犬猫行为、运输贩

卖过程中的虐待动物行为［５］，时有新闻报道，日渐

引发公众关注。
１９６６ 年，美国出台了第一部由农业部主导的

《实验动物福利法》，首次以联邦法律形式禁止偷窃

家养或宠物犬猫，作为实验用动物。 １９７０ 年改名为

《动物福利法⁃Ａｎｉｍ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Ａｃｔ》，删除了“实验”
两字，表明该法律监管重点是广义的动物，如畜禽

动物、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而不再只是限于实验

动物及其福利。 以笔者认识，这不只是字面上的简

单改动，意味着该法律对管辖动物范畴、机构和业

务活动管理任务的重大变动，实验动物只是其涵盖

的一小部分。 １９７１ 年，农业部颁布了《动物福利法》
的 Ｆ 子部《Ｓｕｂｐａｒｔ Ｆ， Ｓｔｏｌｅｎ Ａｎｉｍａｌｓ 盗窃动物》，禁
止买卖、运输、展览和使用盗窃偷猎来的动物，强调

禁止盗窃贩卖动物用于商业性展览，例如比赛耍猴

之类。 １９７９ 年 颁 布 《 动 物 福 利 法 》 的 Ｅ 子 部

《Ｓｕｂｐａｒｔ 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ｉｍａｌｓ 动物标识》，加
强动物标识和追踪溯源管理。

２　 中期演变－因动物保护激进主义运
动大幅修法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欧洲和美国社会的动物

保护组织、人道协会活动频繁，有的逐渐升级到暴

力恐怖级别。 最著名的标志性事件，是美国的两家

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实验室打砸事件［６－８］。 其

一，与美国首都毗邻的马里兰州的行为学研究所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ｉｌｖｅｒ Ｓｐｒｉｎｇ） 的

Ｅｄｗａｒｄ Ｔａｕｂ 博士，研究猴的传入神经阻滞与肢体感

觉运动功能重建。 １９８１ 年 ５ 月，该实验室接收相距

约十英里外、位于美国首都的著名 Ｇｅｏｒｇｅｔｏｗｎ 大学

政治学专业的学生 Ａｌｅｘ Ｐａｃｈｅｃｏ 为志愿者。 后者声

称对医学研究感兴趣，其实是当时尚不知名的动物

极端组织 ＰＥＴＡ（Ｐｅｏｐ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ｎｉｍａｌｓ）的发起人之一，由该组织策划派遣渗入实

验室 内 部。 Ｔａｕｂ 博 士 去 外 地 休 假 一 周， 分 配

Ｐａｃｈｅｃｏ 负责照料猴。 在此期间 Ｐａｃｈｅｃｏ 精心拍摄

了大量让普通民众看来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实

验猴的照片，并且据此控告 Ｔａｕｂ 博士一百多项虐待

动物罪名。 这在美国历史上、国际医学研究史上，
都是第一次。 １９８１ 年 ９ 月警察突袭实验室，Ｔａｕｂ 博

士被逮捕，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因实验动物被逮捕的

科学家，被 ＮＩＨ 撤销所有科研基金资助项目。 经过

漫长的诉讼，美国最著名的三家神经科学和精神科

学会科学家的作证，Ｔａｕｂ 博士最终无罪释放，但实

验室被关闭。 该研究所也被改组改名，即便可能有

特殊背景，但现在业已不复存在。 Ｔａｕｂ 博士失业 ５
年后，在另一州立大学教书，终身未再做猴实验研

究，而是将之前的猴研究成果进行临床转化，发明

了一种治疗方法试图帮助脑中风患者部分恢复瘫

痪的肢体功能［６－７］。
凭借此次极其轰动的著名事件的推动，ＰＥＴＡ

一跃成为美国最大、世界知名的动物极端主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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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并由 Ａｌｅｘ Ｐａｃｈｅｃｏ 长期担任主席［６－８］。 ＰＥＴＡ 公

布的 ２０１７ 年财务报告收入 ４８４６ 万美元，绝大部分

来自募捐。 ＰＥＴＡ 现在很多国家设有分部，但已不

屑关注实验动物，而致力抗议动物源食品包括鸡蛋

牛奶，抗议电脑网络手机游戏捕捉囚禁动物甚至钓

鱼等，拓展进入虚拟世界动物福利行业。
同时期，美国宾州大学一个使用狒狒研究脑水

肿的著名实验室［６－８］，也被动物激进者闯入打砸，并
提起诉讼。 基于其社会政治文化特点，以那些轰动

案件和新闻为契机，美国各地不断滋生更多的实验

动物相关的重大事件，引发影响美国公众对动物和

实验动物的强烈关注和辩论，影响民意转化为选票

压力，影响政治界、科学界联手对动物法规进行快

速修订和阐释。
１９８５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美国紧急颁布联邦公共法

案 ９９－１９８，即《食品安全法案－１９８５》的 Ｆ 分标题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ａｗ ９９ － １９８，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ｃｔ ｏｆ １９８５，
Ｓｕｂｔｉｔｌｅ Ｆ － Ａｎｉｍ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 动物福利》，后来也被称

作 《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Ａｎｉｍａｌｓ
Ａｃｔ 实验动物法 改良标准》。 这个 Ｆ 分标题法规内

容被转移至农业部《动物福利法》。 史称其为 １９８５
年版重大修订，首次提出机构应建立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ｉｍａｌ Ｃａｒｅ ａｎｄ Ｕｓ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ＩＡＣＵＣ），阐述了人

道关怀动物的理念，包括提供设施环境、健康饲养、
减轻动物疼痛等。 然而，１９８５ 版最重大的修订是农

业部设立了动物植物卫生检疫局 ＡＰＨＩＳ，其职能可

能与国内的动物植物卫生监测检疫部门相似。 美

国动植物卫生检疫局职能重多，如农产品食品安全

和全球贸易，动物植物病原检疫和相关生物技术、
生物安全和恐怖活动，外来物种入侵和疫病传入、
野生动物及家畜疾病监控等等。 它附带监管研究

机构 ＩＡＣＵＣ 的履职［１－２，４］。 同时，美国卫生署则依

据 １９８５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颁布的公共法案 ９９－１５８《健
康研究扩展法案》 （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ａｗ ９９ － １５８， Ｈｅａｌｔｈ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Ａｃｔ），于 １９８６ 年修订《人道管理

和使用实验动物》 条款 （Ｈｕｍａｎｅ Ｃａｒｅ ａｎｄ Ｕｓｅ ｏｆ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Ａｎｉｍａｌｓ）形成了美国卫生署主导的实验

动物法规政策，是第 ３ 版。
按 １９８５ 年版紧急修订的规定，约定未尽事项在

１９８９ 年 颁 布 的 《 动 物 福 利 法 实 施 条 例⁃Ａｎｉｍ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ＷＲｓ》中进行了细则规定。 重

要改动包括：（１）动物机构需要获得注册许可，（２）
机构要成立至少 ３ 名成员组成的 ＩＡＣＵＣ、且其不能

来自本机构下属的同一个分支单位。 这是美国农

业部《动物福利法》政策下的 ＩＡＣＵＣ 构架的最显著

特征，与美国卫生署和 ＮＩＨ 至少 ５ 名委员且可来源

同一下属分支单位的 ＩＡＣＵＣ 构架明显不同。
仔细审视中国国家和各省市不同版本的实验

动物管理条例、国标涉及的实验动物管理委员会、
或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委员会的人员来源和组成，有
的参考采用的是美国农业部的 ３ 人 ＩＡＣＵＣ 框

架［１－２，４］，有的则是美国卫生署和 ＮＩＨ 的至少 ５ 人

ＩＡＣＵＣ 框架［１－２，４］，因此导致混乱，体现在实验动物

管理相关的专业书籍和授课培训中，也体现在实际

管理应用中。 迄今有人仍不清楚应该按照机构的

行业特点组建适宜的 ＩＡＣＵＣ 构架。 例如有人认为

医科大学的 ＩＡＣＵＣ 委员要平均分散分配到不同的

下属分支单位，如 Ａ 学院 Ｂ 学院、Ｃ 处 Ｄ 处，或者业

务毫不不相关的 Ｅ 单位。 这种认识和做法已经施

行了很多年，可能在通常大单位下的二级行政管理

而言有些便利，但就实验动物专业而言，实践上因

循守旧比较教条，效果是可以说是比较失败的。 因

为这类机构的 ＩＡＣＵＣ 委员会，他如果不执行什么具

体功能，就是无效的，但这种机构 ＩＡＣＵＣ 很常见。
这是值得讨论的问题，期望将来能按照机构属性、
涉及的业务范围，进行梳理和规范。

话说回来，即便有了 １９８５ 年紧急修法，此后美

国各地仍然频繁爆发针对大学研究机构实验动物

研究进行的暴力活动，动物激进组织入侵大学、破
坏实验室和动物设施、盗窃或放走实验动物、炸弹

威胁实验动物从业人员和科研人员、跟踪破坏实验

动物从业者和使用者的汽车和房屋并威胁其家人，
以至于英国伦敦警察厅、美国联邦调查局曾宣布这

类激进动物组织的活动为暴力恐怖活动，其中最活

跃的三个组织之一即上述通过制造银泉镇（ Ｓｉｌｖｅｒ
Ｓｐｒｉｎｇ）猴事件发展起来的 ＰＥＴＡ［６－８］。

３　 后期演变－对动物和机构的法规定
义、修法覆盖“研究机构”
　 　 １９９０ 年前，美国农业部《动物福利法》主要覆盖

动物“生产商、销售商、中间商、承运商、展览商”等

商业贸易机构，通俗讲主要监管动物进入“研究机

构”之前的过程，但并不包括 “研究机构”。 直到

１９８９ 年颁布的条例细则，农业部《动物福利法》政策

体系所监管的机构，仍然不包括“研究机构” ［２］。
１９９０ 年进行的大幅修订颁布了 Ｂ、Ｃ 两个子部，

首次定义增补了《 Ｓｕｂｐａｒｔ 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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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机构》，才覆盖了“研究机构”内的动物使用和管

理。 １９９１ 年又进行较大幅度修订，明确了对“动物”
和“机构”范畴的法律定义，形成了最终标准章程。
２００２、２００７ 和 ２００８ 年又进行数次小幅补充修订，构
成了目前美国农业部《动物福利法》、《动物福利法

实施条例》合二为一的体系。 本文主要参考其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版蓝皮书［２］。

值得思考的是该法以“动物福利”冠名，但长达

２５６ 页的 ＰＤＦ 文本除了法规标题外，正文中没有出

现任何一处“伦理 Ｅｔｈｉｃ，Ｅｔｈｉｃｓ”词汇，仅出现了 ４ 处

“动物福利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ｏｆ ａｎｉｍａｌ”词汇［１－２］。 可鉴其借动

物福利之名，行管理之实。
目前，该法对“研究机构”的定义指使用活体动

物进行研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测试 ｔｅｓｔｓ、实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教
学（但中小学除外）、展览活动的机构组织或个人，
但不包括宠物零售店。 其“研究、测试、实验”的法

律涵义广泛，包括但不限于医学生物学研究活动。
其经销商（ｄｅａｌｅｒｓ）的定义，指将狗、猫进行商业销售

用于研究、展览或大宗贩卖给宠物店等，但进行零

售销售的宠物店却不属于“经销商”范畴。 展览商

（ｅｘｈｉｂｉｔｏｒｓ）指公共或私人展览如嘉年华会、马戏

团、动物园、海洋馆等涉及任何商业购买的恒温动

物的机构活动，但零售宠物店、赛马赛狗、牛仔竞技

表演、纯种狗猫展览不属于“展览商”范畴［２］。
该法对所管辖的“动物⁃Ａｎｉｍａｌ”的法律定义是：

活的或死的非人灵长类动物、犬、猫、兔、豚鼠、仓
鼠、或任何其他温血动物，这些动物正在或打算用

于研究、教学、实验、测试（如道路安全机动车碰撞

测试）、动物展览目的（如动物园、海洋馆、马戏团、
动物搏斗、斗鸡逗鸟等），或用作宠物目的，或用于

商业使用目的［１－２］。
但是该法同时也进行了细致的特别规定：（１）

为了研究目的而饲养的鸟类、大鼠、小鼠、马，不是

该法案管辖的“动物”范畴，意谓该法不覆盖实验室

大小鼠和鸟禽和马；（２）其他农场动物包括但不限

于，用作肉食品或皮毛纤维的牲畜和家禽、或用于

改善动物营养、繁殖、用于或打算用于改善肉品质

量或毛皮纤维质量、改善动物生产效率和管理效率

目的的牲畜和家禽，不属于该法案管辖的“动物”范
畴，意谓该法不覆盖大部分的农场动物及相关事

项；（３）对于犬而言，所有的犬，包括用于狩猎、看家

护院、或繁殖繁育、销售目的的狗及其杂交品种，均
属于该法管辖的“动物”范畴，该法对犬及其相关事

项的覆盖是全方位的，体现了该法因禁止盗窃犬猫

而来的源头、也体现了在欧美社会犬类享有的“高
地位”；（４）该法对猫没有专门的定义，但在该法规

条文中猫总是与犬一同出现（ｄｏｇｓ ａｎｄ ｃａｔｓ），二者的

地位是相当的［１－２］。

４　 美国农业部政策对动物保护组织收
容所的宽松规定与动物伦理悖论
　 　 农业部《动物福利法》规定，美国私立或公立的

动物保护组织设立的收容所、人道协会等机构收容

的猫、犬属于农业部法定管辖“动物”范畴，但只要

不卖给展览商或研究机构，就无须获得注册许可

证、也不需成立 ＩＡＣＵＣ。 事实上赋予了动物保护组

织设立的收容所法律豁免，对其收容的犬猫动物设

施环境和饲养福利没有标准，不受法规监管。 又规

定其收容犬猫不能超过 １～２ 周滞留期限，其后安乐

死是收容犬猫能得到的最大福利、合法的命运归

宿。 几十年来这在美国或世界各地动物宠物收容

所都在定期进行着，收容所将安乐死的日子称为宠

物安乐日，那些景象若暴露于公众，不知对这样的

动物福利作何感想。 该法还规定，美国公立的动物

收容所和人道协会机构不属于法人，因而无需获得

注册许可也无需成立 ＩＡＣＵＣ，但可将收容的犬猫等

动物提供给研究机构使用［１－２，４］。

５　 该法对我国实验动物管理参照系的
借鉴意义
　 　 国标和地标建议的 ＩＡＣＵＣ 或伦理委员会框架，
有至少 ３ 名委员的（ＧＢ ／ Ｔ ２７４１６－２０１４）、有 ５ 名委

员的人数差异（ＤＢ１１ ／ Ｔ １７３４－２０２０），有委员可以来

源于该机构下属的同一单位、或不能来源于不同下

属单位的，其解释莫衷一是，实乃参照不同所致。
美国农业部动物植物卫生检疫局监管的机构

ＩＡＣＵＣ 至少由 ３ 名成员组成、且其不能来自本机构

下属的同一个分支单位。 这是美国农业部《动物福

利法》ＩＡＣＵＣ 构架的最显著特征［１－２，４］。 可概要理解

其主要管辖动物养殖场、经销商、运输商、海洋馆动

物园等商业贸易机构，这些机构的下属分支单位均

密切涉及动物的生产运输贸易等商贸过程，ＩＡＣＵＣ
委员的分散有利于规避同一机构下属部门的利益

冲突。 相类似的，我国实验动物养殖场、生产供应

商等商贸机构，可参照美国农业部的动物法规体系

及其 ＩＡＣＵＣ 构架。
但美国农业部动物法规体系及其 ＩＡＣＵＣ 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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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合美国的也不适合我国的医学生物学研究机

构。 我国医学生物高校院所或医药生物制品研发

机构，可遵循国际惯例、借鉴美国卫生署和 ＮＩＨ 至

少 ５ 名委员的 ＩＡＣＵＣ 构架［１－２，４－５］、无须限定委员供

职的下属分支单位［１－２，４－５］，由动物部与该机构的专

业院系协商遴选，而不是由机构首脑和官僚指

派［５］。 关于卫生署和 ＮＩＨ 实验动物政策和管理体

系沿革，另文撰述。
参　 考　 文　 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 １ ］　 ＵＳＤＡ． Ａｎｉｍａｌ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２ － ０４ － ２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ａｌ． ｕｓｄａ． ｇｏｖ ／ ａｗｉｃ ／ ａｎｉｍ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ａｃｔ．

［ ２ ］ 　 ＵＳＤＡ． Ａｎｉｍ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ａｃｔ ａｎｄ ａｎｉｍ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２ － ０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ｐｈｉｓ． ｕｓｄａ． ｇｏｖ ／ ａｎｉｍａ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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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 　 Ｔｒａｙｓｔｍａｎ ＲＪ． Ｔｈｅ ｇｏａｌ ｏｆ ａｎｉｍ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ａｎｉｍ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ｖｉｖｉｓ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 Ｊ］ ． Ｊ Ｎｅｕｒｏｓｕｒｇ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 １９９０， ２（３）： １５３－１５８．

［ ８ ］ 　 Ｌｏｅｂ ＪＭ， Ｈｅｎｄｅｅ ＷＲ， Ｓｍｉｔｈ ＳＪ， ｅｔ ａｌ． Ｈｕｍａｎ ｖｓ ａｎｉｍ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ｏｆ ａｎｉｍ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Ｊ］ ． ＪＡＭＡ， １９８９， ２６２
（１９）： ２７１６－２７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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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比较医学杂志》稿约

国内刊号 ＣＮ １１－４８２２ ／ Ｒ 国际刊号 ＩＳＳＮ １６７１－７８５６ 邮局代号 ８２－９１７
一、杂志介绍

本刊是由中国实验动物学会与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主办的全国性高级学术刊物（月
刊）。 征稿的范围是与人类生命与健康密切相关的实验动物与动物实验等生命科学各分支学科，重点刊载

比较医学成果和进展。 栏目设置包括研究报告、综述与专论、研究快报、研究简讯、技术与方法、经验交流、
学术动态、国外研究进展、学术信息、简讯等栏目。 要求来稿数据可靠、文字简练、观点明确、论证合理，有创

新、有突破、有新意。
本刊是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被《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文生物医学期刊文献数据库（ＣＭＣＣ）、中国生物医学期刊数据库等数据库

收录。
二、投稿要求及注意事项

文稿内容要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实用性，论点明确，资料可靠，文字通顺精练，标点符号准确，用词规

范，图表清晰。 文章正文字数在 ５０００ 字左右。

投稿网址：ｈｔｔｐ： ／ ／ ｚｇｓｙｄｗ． ｃ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ｃｏｍ ／ ｚｇｂｊｙｘｚｚ ／ ｃｈ ／ ｉｎｄｅｘ． ａｓｐｘ
期待您的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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